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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中国国贸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明志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南春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峰

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967,518,193 11,802,423,892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7,774,335,734 7,570,411,634 2.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7,345,265 436,352,962 -18.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30,050,802 855,753,674 -1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3,924,100 245,038,910 -1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2,991,820 242,225,063 -1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66% 3.48% -0.8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4 -16.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 0.24 -16.7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等均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酒店经营受到严重冲击，公司来自

于酒店的经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约1.0亿元，降幅达6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租户违约罚款收入 1,295,855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52,815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0

所得税影响额 -310,7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合计 932,280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投资性物业项目平均租金和出租率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可

出租面积

（m2）

平均租金

（元/平方米/月）

平均出租率

（%）

本报

告期

上年

同期

增减

本报

告期

上年

同期

增减

A B A-B C D C-D

写字楼

一期 47,924 584 570 14 93.3% 93.0% 0.3%

二期 34,060 547 529 18 100% 99.6% 0.4%

三期A 82,313 719 714 5 91.4% 96.5% -5.1%

三期B 37,473 684 668 16 95.3% 88.4% 6.9%

服务式办公

楼

5,374 555 575 -20 100% 100% -

合计 207,144 640 630 10 94.5% 95.1% -0.6%

商城

一期 15,257 1,529 1,497 32 97.3% 98.5% -1.2%

二期 5,911 881 891 -10 95.8% 86.9% 8.9%

三期A 17,903 469 556 -87 97.5% 98.5% -1.0%

三期B 26,142 544 569 -25 98.5% 94.7% 3.8%

东楼 13,884 1,691 1,727 -36 85.7% 81.1% 4.6%

合计 79,097 925 951 -26 95.6% 93.1% 2.5%

注：

①平均租金中包含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②商城平均租金低于上年同期，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租户经营出现困难，

公司对商城租户减免了部分租金和物业管理费。

③三期A阶段项目中的写字楼平均出租率低于上年同期， 主要是受部分租户退租和合

约到期、写字楼市场高供应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新租放缓和市场需求受到抑制等因素

影响。

2.2�房地产行业经营性信息分析

（一）房地产储备情况

不适用。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三）房地产销售情况

不适用。

（四）房地产出租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 项目

经营

业态

出租房地产的建筑

面积(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租金收

入

是否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

租金收入/房

地产公允价值

(%)

北京

中国国际贸

易中心

写字楼 356,248 378,765,025

否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1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812,360,241 80.65%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138,244 2.79% 未知 未知 - 未知

顾青 15,770,000 1.57% 未知 未知 - 未知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安

本标准－中国A股股票基金

7,340,491 0.73% 未知 未知 - 未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组合

6,000,048 0.60% 未知 未知 - 未知

吴宝珍 5,768,300 0.57% 未知 未知 - 未知

朱金妹 4,811,300 0.48% 未知 未知 - 未知

吴悦 4,809,400 0.48% 未知 未知 - 未知

顾国绵 4,809,082 0.48% 未知 未知 - 未知

徐鹏达 4,800,710 0.48% 未知 未知 -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

比例

预付账款（注①） 15,325,485 26,113,131 -10,787,646 -41.31%

应付账款（注②） 48,928,844 31,863,853 17,064,991 53.56%

应付职工薪酬（注③） 46,161,864 96,756,592 -50,594,728 -52.29%

应交税费（注④） 102,817,345 35,193,850 67,623,495 192.15%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期末

增减额

增减

比例

销售费用（注⑤） 5,570,576 13,282,813 -7,712,237 -58.06%

其他收益（注⑥） 815,799 0 815,799 -

投资收益（注⑦） 3,292,242 1,641,222 1,651,020 100.60%

营业外收入（注⑧） 1,295,855 4,082,013 -2,786,158 -68.25%

营业外支出（注⑨） 52,815 330,608 -277,793 -84.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注⑩）

73,784,567 130,659,012 -56,874,445 -43.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

56,375,217 39,787,410 16,587,807 41.6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注?）

0 107,874 -107,874 -1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注⑦）

2,842,858 1,060,316 1,782,542 168.11%

注：

①预付账款减少，主要是预付的供暖季采暖费摊销计入当期费用；

②应付账款增加，主要是应付酒店物资采购款以及物业管理项目劳务费等增加；

③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发放员工2019年度花红；

④应交税费增加，主要是预提的按税法规定将于4月份缴纳的2020年一季度房产税；

⑤销售费用减少，主要是广告宣传费及代理佣金支出减少；

⑥其他收益增加，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扣除产生的收益增加；

⑦投资收益、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增加；

⑧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收到租户提前解约的违约罚款收入减少；

⑨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减少；

⑩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酒店等业务

运营受到重大冲击，营业收入下降，相应营业成本费用支出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是退还租户的租金押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

收到的现金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国贸公寓装修改造项目

国贸公寓由南、北两座30层高的公寓楼组成，建筑面积约为8万平方米。 为进一步提升

国贸公寓档次以及市场竞争力，公司于2018年4月开始对国贸公寓进行整体装修改造（见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三节公司业务概要”中“三、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分析” 的“（四）公

寓”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 国贸公寓装修改造项目的施工收尾工作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推迟；如

果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控制，力争2020年第三季度投入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对该项目投资额为0.2亿元。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资额为5.4亿元（按项

目建设费用发生额统计，含应付工程款等）。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不适用。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明志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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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房地产行业经营性

信息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告期内房地产储备情况

不适用。

二、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房地产销售情况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房地产出租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 项目

经营

业态

出租房地产的建筑

面积(平方米)

出租房地产的租金收

入

是否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

租金收入/房地产

公允价值(%)

北京

国贸

中心

写字楼 356,248 378,765,025

否 -

商城 180,460 211,524,406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1.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或“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本季度报告已经中国石化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全体董事

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先生、总裁马永生先生、财务总监和会计机构负责人寿东华

女士声明并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1.1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0年

3月31日

于2019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 1,807,539 1,755,071 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12,350 739,169 (3.6)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3个

月期间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3个

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25) (14,609) -

营业收入 555,502 717,579 (2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9,782) 14,763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444) 14,37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2.03 减少4.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63) 0.122 -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63) 0.122 -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收入）/支出（人民币百万元）

处置非流动资产净收益 (60)

捐赠支出 73

政府补助 (1,164)

持有和处置各项投资的收益 (26)

其他各项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净额 255

小计 (922)

相应税项调整 234

合计 (688)

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662)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损益 (26)

2.1.2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0年3月31日 于2019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 1,807,539 1,755,071 3.0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711,343 738,150 (3.6)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125) (14,609) -

经营收益 (26,305) 24,841 -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45) 15,468 -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58) 0.128 -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0.158) 0.128 -

净资产收益率 (%) (2.69) 2.09 减少4.78个百分点

2.2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553,217户,其中境内A股547,424户，境外H股5,793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股） 比例(%)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股东性质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2,709,227,393 68.31 0 国家股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389,028,547 20.97 未知 H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09,312,057 2.16 0 A股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997,141,120 0.82 0 A股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756,822,451 0.63 0 A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480,607,041 0.40 0 A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3,936,458 0.38 0 A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沪

449,301,461 0.37 0 A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2,037,900 0.27 0 A股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103组

合

133,250,000 0.11 0 A股

注：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境外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53,

150,000股H股，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和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外，中国石化未知上述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3经营业绩回顾

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各种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显著增加。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石油石化产品市场需求大幅下

降，叠加国际油价暴跌的影响，对石油石化行业带来较大冲击。

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按照“抓主要矛盾、抓系统优化、抓底线防控、抓化危为

机” 的总体思路，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发挥一体化优势，优化生产运行，细化经营安

排，调整结构，优化库存，开拓市场，挖潜降本，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和油价暴跌造成的不利影

响，总体保持了安全平稳运行。 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保障油气稳定供应，增产增供医卫原料；创新商业模式，便利百姓生活，带动产业链复工

复产，为疫情防控贡献了积极力量。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一季度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197.82亿元。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季度本公司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191.45亿元。

勘探及开发：在油价大幅下跌的环境下，本公司保持高质量勘探力度不减，更加注重效

益开发，持续推进降本减费，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在勘探方面，抓好重点项目组

织运行和资源发现突破工作；在原油开发方面，全力推动效益建产，深化老区结构调整；在

天然气开发方面，加大天然气拓市扩销力度，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一季度油气当量产量

112.28百万桶，其中原油产量基本持平。 勘探及开发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15.18亿元。

勘探及开发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2020年 2019年 (%)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12.28 113.46 (1.0)

原油产量 百万桶 70.65 70.81 (0.2)

中国 百万桶 62.11 61.55 0.9

境外 百万桶 8.54 9.26 (7.8)

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249.68 255.79 (2.4)

原油实现价格 美元/桶 49.15 57.66 (14.8)

天然气实现价格 美元/千立方英尺 6.43 7.07 (9.2)

注：境内原油产量按1吨=7.10桶换算，境外原油产量按1吨=7.21桶换算，天然气产量按

1立方米=35.31立方英尺换算。

炼油：面对成品油需求大幅下降、库存高企、油价暴跌的极端不利局面，本公司坚持产

销一体化协调，优化资源配置，跟踪市场需求优化加工方案，稳步实施低硫船燃项目；统筹

境内、境外两个市场，适度增加成品油出口，保持了炼油装置的平稳运行。 一季度，完成原油

加工量5,374万吨，同比下降13%。 炼油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257.94亿元。

炼油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2020年 2019年 (%)

原油加工量 百万吨 53.74 61.78 (13.0)

成品油产量 百万吨 33.00 39.44 (16.3)

汽油 百万吨 13.02 15.87 (18.0)

柴油 百万吨 14.19 16.03 (11.5)

煤油 百万吨 5.79 7.54 (23.2)

化工轻油产量 百万吨 9.84 10.07 (2.2)

轻油收率 % 75.31 76.14 下降0.83个百分点

综合商品率 % 94.64 94.76 下降0.12个百分点

注：包括境内合资公司100%的产量。

营销和分销：本公司强化市场形势分析研判，克服市场需求大幅下降的严峻挑战，全力

拓市扩销，加大精准营销力度，充分挖掘营销网络创效潜力，努力提高经营质量；满足疫情

期间市场需求，创新非油商业模式，加强线上线下协同，丰富商品种类和服务内容，既实现

了销售模式的有益探索，又便利了民众生活。一季度，成品油总经销量5,368万吨。营销及分

销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15.36亿元。

营销及分销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2020年 2019年 (%)

成品油总经销量 百万吨 48.61 62.37 (22.1)

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百万吨 32.48 45.61 (28.8)

零售量 百万吨 21.83 30.20 (27.7)

直销及分销量 百万吨 10.65 15.41 (30.9)

单站年均加油量 吨 2,844 3,939 (27.8)

注：成品油总经销量包含了成品油经营量和贸易量。

化工：面对化工产品需求和价格大幅下降的不利局面，本公司积极统筹资源配置，降低

原料成本；优化调整生产方案，加强装置和产品链的动态优化，合理安排装置负荷和排产；

发挥产业优势，延伸产业链，增产医卫原料，保障市场供应；强化拓市扩销，为装置优化调整

创造空间。一季度，乙烯产量302.6万吨，同比基本持平；合成树脂产量同比增加2.8%；化工产

品经营总量1,795万吨。 化工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15.68亿元。

化工 单位

截至3月31日止3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2020年 2019年 (%)

乙烯产量 千吨 3,026 3,049 (0.8)

合成树脂产量 千吨 4,293 4,178 2.8

合成橡胶产量 千吨 256 271 (5.5)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千吨 2,333 2,575 (9.4)

合成纤维 千吨 266 322 (17.4)

注：包括境内合资公司100%的产量。

资本支出：本公司一季度资本支出人民币132亿元，其中勘探及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

币61亿元，主要用于胜利、西北原油产能建设和涪陵、威荣页岩气产能建设等；炼油板块资

本支出人民币24亿元，主要用于中科项目投运，镇海、天津、茂名、北海等炼油结构调整项目

建设，低硫船燃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高端碳材料项目建设等；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

民币26亿元，主要用于加油（气）站、成品油库及非油品业务等项目建设；化工板块资本支

出人民币21亿元，主要用于中科项目投运、镇海、古雷、中韩乙烯改造、海南乙烯等项目建

设。

2.4�业务展望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加快恢复，被抑制、被冻结的石油石化产品需求正在释放。 在经济活动回暖的有利时机，本

公司组织开展“百日攻坚创效” 行动，公司管理层与广大员工同心协力，抓好市场开拓、优

化调整、挖潜降本、安全生产，尽力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动态调整生产经营安排

和投资计划，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益的发展。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平稳运行

的同时，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着力抓好市场开拓。 密切跟踪市场回暖迹象和行业开工率变化，抢占市场先机，精准满

足需求，巩固市场占有率；创新商业模式，分析消费需求变化，挖掘潜在需求，扩大市场份

额；发挥产业链优势，加强合作，与合作伙伴协同发展。

着力抓好优化调整。 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细化落实各类资源计划安排，统筹购运产储

销各项工作。 加强油气“投资、储量、产量、成本、效益” 统筹，加强炼化装置运行优化以及原

料结构、产品结构、区域资源、产销协同优化，推进先进优势产能建设。

着力抓好挖潜降本。 加强精细管理，强化全员、全要素、全过程成本管控；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

因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

目

于2020年

3月31日

于2019年

12月31日

增加/(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2 3,319 (1,307) (39.4) 部分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

衍生金融资产 14,459 837 13,622 1,627.5 由于油价波动， 本公司套期保值金融衍生业

务浮动盈亏盘位变动

预付账款 7,296 5,066 2,230 44.0 预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57,149 24,109 33,040 137.0 由于油价下降，金融衍生业务保证金增加

短期借款 98,203 31,196 67,007 214.8 低息短期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37,622 69,339 (31,717) (45.7) 支付上年末缓交税款

其他流动负债 19,997 - 19,997 - 增发20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 52,870 39,625 13,245 33.4 控股子公司项目贷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7,983) (321) (7,662) - 套期保值有效部分浮亏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截至2020年3月

31日止

3个月期间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

3个月期间

增加/(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百

万元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342 (2,226) 10,568 - 非套期衍生金融工具浮盈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0,360) 136 (10,496) - 存货减值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截至2020年

3月31日止

3个月期间

截至2019年

3月31日止

3个月期间

增加/(减少)

变动主要原因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9,028) (39,806) (19,222) - 主要是金融衍生业务保证金增加影响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402 9,636 (6,234) (64.7) 到期结构性存款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9,162 13,165 5,997 45.6 收回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到期金额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094) (24,388) 10,294 - 主要是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74,615 149,622 124,993 83.5 低息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2,518) (118,511) (54,007) - 偿还到期短期借款增加

3.2本报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印制，在对两种文本说明上存在歧义时，以中文为准。

承董事会命

张玉卓

董事长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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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简称“会议” ）于2020年3月3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4月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材料，

于4月29日以书面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事项：

一、中国石化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体化资

产重组（简称“本次一体化资产重组” ）的议案

由于本次一体化资产重组构成中国石化与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前，均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在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公司权益确

认方式合理、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关协议条款按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对公司及其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 对本次关联交易投票表决时，关联董事张玉卓、马永生、喻宝才、凌逸群、李

勇均予以回避。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对外披露批准，亦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连

交易应遵守申报及公告的规定，毋须遵守有关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海外监管公告 《中国石化H股公

告》。

前述第一项议案同意票数为9票，无反对票和弃权票；第二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同意该议案。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

2020-17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简称“会议” ）于2020年4月29日以书面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8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中国石化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简称“报告” ）。 监事会认为报告严格按照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编制，报告内容真实、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行为，也未

发现报告编制与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关于中国石化全资附属公司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简称“中科炼化” ）与中

国石化控股公司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湛江东兴” ）一体化资产重组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整合中科炼化和湛江东兴，可实现两家企业总体统筹、资源共享和一体

化运营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中国石化驻粤炼化企业整体竞争实力。 本次资产重

组公平、公正，未发现存在损害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议案同意票数均为8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中国北京，2020年4月29日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

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内容而

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号：00386）

关连交易

吸收合并湛江东兴

本次吸收合并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0年4月29日，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中科炼化与湛江东兴订立合并协议，本公司与盛骏公司订立合

资合同。 根据交易文件，中科炼化同意吸收合并湛江东兴。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科炼化将成为湛江东兴所有资产及负债之

拥有人，并接收其业务及员工。 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将分别持有中科炼化90.3%和9.7%的股本权益。

上市规则的涵义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其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公司持有湛江东兴（为本公司附属公司）超

过10%的股权。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湛江东兴为本公司关连附属公司。由于本次吸收合并最高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

但低于5%，故本次吸收合并须遵守上市规则第14A章申报及公告的规定，无须遵守有关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绪言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20年4月29日，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中科炼化与湛江东兴订立合

并协议，本公司与盛骏公司订立合资合同。 根据交易文件，中科炼化同意吸收合并湛江东

兴。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科炼化将成为湛江东兴所有资产及负债之拥有人，并接收其业

务及员工，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将分别持有中科炼化90.3%和9.7%的股份权益。

合并协议之主要条款

日期︰2020年4月29日

订约方︰

1)�中科炼化，作为合并方，及

2)�湛江东兴，作为被合并方

中科炼化及湛江东兴现状

注册资本 股东

中科炼化 人民币200,000万元 中国石化

湛江东兴 人民币439,664.16万元

中国石化、盛骏公司

双方权益比例为75%︰25%

吸收合并后公司基本情况︰

1、 合并形式︰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后，中科炼化存续，湛江东兴注销。

2、 吸收合并后注册资本︰人民币639,664.16万元

3、 股东信息︰吸收合并后共2个股东：中国石化认缴出资人民币577,616.74万元，占

注册资本90.3%；盛骏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62,047.42万元，占注册资本9.7%。

债权债务继承安排

原湛江东兴所有的债务由中科炼化承担，债权由中科炼化享有，湛江东兴不进行财产

清算。

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对债权人、债务人的告知义务按照中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执

行。

吸收合并手续办理

湛江东兴依据其公司章程召开董事会做出董事会决议， 中科炼化股东做出股东决定，

通过合并协议。 通过合并协议之后，中科炼化将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吸收合

并。 湛江东兴将至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相关各方本次吸收合并交割前及交割后的权益架构

合资合同之主要条款

日期︰2020年4月29日

订约方︰

1)�本公司

2)�盛骏公司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石油炼制；石油化工产品及工业气体的生产、销售、仓储及其运

输配套服务；炼油化工项目建设管理；石油化工产品及原辅料的汽车、铁路装卸及管道运

输；罐车清洗；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对货物

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服务；为船舶提供污染物（含污油

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服务；为船舶提供围油栏布放服务；为船舶进出港、

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石油化工产品及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水、

电、风、蒸汽运力能源供给与销售；机械设备设施的租赁；自有物业租赁；信息咨询服务（除

证券和期货投资、教育培训咨询及其它涉及前置审批和专营专控的咨询业务）。筹建以下项

目（筹建期间不得从事以下项目经营活动）：提供码头安保服务，码头危险货物作业。

出资方式及注册资本︰

本公司及盛骏公司一致同意将其目前持有的中科炼化和湛江东兴的一切所有者权益

投入合资公司经营。 基于本次吸收合并完成交割前，湛江东兴经营损益情况和本公司将对

中科炼化的资本投入等因素，本公司及盛骏公司一致同意吸收合并后分别持有合资公司约

90.3%和9.7� %的股本权益。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39,664.16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

交割时，若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出资资产价值不满足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分别持有合资公司约

90.3%和9.7%的股本权益，则相应股东将以现金出资补足。

合资公司的资产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审计的资产数额为准。 本公司或

盛骏公司任何一方对其持有的股权或认缴的注册资本设立各种形式的抵押、质押、留置等

处置行为前，须经另一方书面同意。

股权转让

1.�当任何合资一方希望转让、出售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其在合资公司所拥有的股权时，

另一方可以按照合资合同项下的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 转让的股权价格应在由双方聘请的

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基础上确定并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

强制性规定。

2.�尽管有上述约定，任何一方将股权转让给其包括全资子公司或其母公司在内的关联

方，另一方不得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转让方须出具另一方认可的书面文件，证明其股权受让

方有能力代替转让方履行本合资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义务。

3.�合资双方不得向第三方赠与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不得将其拥有的股权质押给合资

公司，将所持股权向合资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设定质押担保时，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

董事︰合资公司设执行董事，对合资公司股东会负责。

本次吸收合并后本公司及盛骏公司于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之厘定基准

本公司及盛骏公司于合资公司之相应经调整股本权益乃参考（i）独立评估师按资产基

础法编制之中科炼化评估报告及湛江东兴评估报告所示之中科炼化及湛江东兴的净资产

评估价值。 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湛江东兴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93.90亿

元，中科炼化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34.93亿元（最终以评估备案结果为准）；（ii）合

并交易完成前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分别于中科炼化及湛江东兴之相应权益，及（iii）评估基准

日至本次吸收合并交割时，本公司对中科炼化和湛江东兴的资本投入和持续经营损益。 本

次吸收合并交割时，若考虑上述因素后，股东方出资资产价值不满足本公司及盛骏公司于

合资公司之相应经调整股本权益 （即本公司及盛骏公司分别持有合资公司约90.3� %和

9.7%的股本权益），则相应股东将以现金出资补足。

进行吸收合并的理由及裨益

本次吸收合并将有助于增强一体化运营水平，优化区域资源分配，提升本公司在业务

所在地的综合竞争力，并有助于减少本公司的关连交易。

相关各方的财务资料

湛江东兴

湛江东兴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根据湛

江东兴的公司章程，本公司持有湛江东兴75%的权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通过盛骏公司持有

湛江东兴25%的权益。 其主营业务包括炼油产品销售及产品运输配套服务。

下表载列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湛江东兴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2月

31日止两个财政年度的若干经审计财务资料：

单位：人民币元

于2018年12月31日 于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236,712,528.35 11,497,470,053.45

净资产 6,796,049,776.69 7,049,468,565.7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收入 29,105,008,939.38 23,288,525,195.37

除所得税费用前利润 2,144,354,460.37 1,160,384,137.93

除所得税费用后利润 1,608,219,134.42 870,135,042.51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湛江东兴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中科炼化

中科炼化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本公司

持有中科炼化100%的股份权益。目前，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仍然在建，尚未开始生产。其主

营业务包括石油炼制；石油化工产品及工业气体的生产、销售、仓储及其运输配套服务。

下表载列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之中科炼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2月

31日止两个财政年度的若干经审计财务资料：

单位：人民币元

于2018年12月31日 于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9,264,497,773.62 32,927,235,505.42

净资产 5,893,043,000.00 10,784,540,300.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收入 0 0

除所得税费用前利润 0 0

除所得税费用后利润 0 0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科炼化仍将是本公司之附属公司。

董事意见

于本公告日期，除独立董事以外，其他董事均为关连董事。 因此，须于批准交易文件及

其项下拟进行之交易的董事会会议上放弃投票。 董事会已审议并批准本次吸收合并的决议

案。 本公司董事（包括全体独立董事）认为，(i)本次吸收合并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ii)交

易文件的条款及条件属公平合理；及(iii)本次吸收合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的涵义

于本公告日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其全资附属公司盛骏公司持

有湛江东兴（为本公司附属公司）超过10%的股权。 因此根据上市规则第14A章，湛江东兴

为本公司关连附属公司。 由于本次吸收合并最高适用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5%，故本次

吸收合并须遵守上市规则第14A章申报及公告的规定，无须遵守有关独立股东批准的规定。

此外，本次吸收合并虽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项下本公司与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但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对外

披露标准，亦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其他订约方之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之一， 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

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煤化工、化纤及其它化工生产与产品销售、储运；石油、

天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和其它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

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盛骏公司

盛骏公司为一家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中国石化集团境外资金

平台相关业务，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境外筹融资中心、结算中心、外汇中心、现金管理中心

和资金监控中心。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直接持有盛骏公司100%股权。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者外，下列词汇将具有下列涵义：

「本次吸收合并」 指

根据合并协议及合资合同，中科炼化对湛江东兴进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

完成后，合资公司分别由本公司及盛骏公司持有约90.3%及约9.7%的股权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盛骏公司」 指 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中国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或「交割」 指 根据合并协议完成本次吸收合并

「关连人士」 指 具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独立董事」 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包括汤敏、樊纲、蔡洪滨及吴嘉宁

「合资公司」 指 完成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合资公司中科炼化

「合资合同」 指 本公司与盛骏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合并协议」 指

中科炼化与湛江东兴于2020年4月29日签署的由中科炼化吸收合并湛江

东兴的协议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文件」 指 合并协议和合资合同

「评估师」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指 2019年12月31日

「湛江东兴」 指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中科炼化」 指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黄文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

2020年4月29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为：张玉卓*、马永生#、喻宝才*、凌逸群#、李勇*、汤敏+、

樊纲+、蔡洪滨+及吴嘉宁+

#�执行董事

*�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